
编辑同志
我丈夫与一家公司签订为期 3 年的

书面劳动合同后，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
公司没有让我丈夫去上班。而后，我丈
夫在驾驶摩托车时遭遇事故意外身亡。
近日，鉴于公司没有为我丈夫办理基本
养老保险，导致我无法通过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获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我曾
要求公司给予赔偿，但却遭到拒绝。其
理由是公司虽然与我丈夫签订过劳动合
同，但其并没有接受公司的管理和指挥，
从事公司安排的工作。因彼此未发生实
际用工，决定了双方没有真正建立起劳
动关系，其自然不必为其办理基本养老
保险，无需承担相关费用。请问：该公司
的做法合理吗？ 读者 小江

律师解答
《社会保险法》第 10 条、第 17 条分

别规定：“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
险费。”“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因病
或者非因工死亡的，其遗属可以领取丧
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在未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时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完全丧失劳
动能力的，可以领取病残津贴。所需资
金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支付。”《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

“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
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
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
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
民法院应予受理。”即用人单位确实具有
为职工办理基本养老保险的义务，如未
办理，必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但值得注意的是，用人单位的义务
对象只是与其存在劳动关系的员工。公
司之所以无需为你丈夫办理基本养老保
险，你作为遗属无权获取丧葬补助金和
抚恤金，恰恰是由于你丈夫与公司之间
还没有建立劳动关系。

《劳动合同法》第 7 条、第 10 条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
立劳动关系。”“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
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
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
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

这就是说，书面劳动合同并非判断
是否形成劳动关系的绝对标准，判断劳
动关系是否建立应当以是否实际“用工”
来考量。你丈夫没有在公司的管理下开
展工作，甚至自己也未要求上班，意味着
彼此之间不存在用工，自然不具备相关
实质要件，谈不上已经建立劳动关系。

（颜梅生）

有劳动合同但未实际用工
负伤后不能享受社保待遇

□本报记者 徐跃

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是指当事人不
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
出的商标驳回复审、商标不予注册复审、商标
撤销复审、商标无效宣告及无效宣告复审等
行政行为而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近
年来，这类案件数量增长迅速，近两年来增幅
尤为迅猛。最高人民法院 2017 年 1 月 11 日
发布了《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
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范此类
案件审理。3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

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注

商标作为区分商品来源的标志，是市场
主体用以吸引消费者和积累商誉的利器，维
护商标领域的良好秩序对于保护经营者合法
权益和消费者利益，以及促进健康有序的市
场竞争至关重要。

近年来，商标授权确权案件数量增长迅
速，此类案件不仅数量大，而且社会关注度
高。这其中，恶意抢注商标行为频频发生。

《规定》指出，在先使用人主张商标申请
人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其在先使用并有
一定影响的商标的，如果在先使用商标已经
有一定影响，而商标申请人明知或者应知该
商标，即可推定其构成“以不正当手段抢先
注册”。

有的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不以自己的名
义，而是以与其有密切关系的近亲属，或者
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来抢注商标，如果
这种情形不能依法受到规制，会造成不良的
后果。

明确规定了姓名权

姓名权是《民法通则》明确规定的一项权
利，商标领域主要涉及的是未经许可将他人
姓名申请注册为商标并进行使用的行为。自
然人就特定名称主张姓名权保护的，该特定
名称应当符合以下 3 项条件：其一，该特定名
称在我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
知悉；其二，相关公众使用该特定名称指代该
自然人；其三，该特定名称已经与该自然人之
间建立了稳定的对应关系。

《规定》第 20 条第一款从“相关公众认为
商标标志指代了该自然人，容易认为标记有
该商标的商品系经过该自然人许可或者与该
自然人存在特定联系”的角度，认定了对姓名
权的损害。

对于实践中出现的并非以自然人的户籍
姓名，而是以笔名、艺名、译名等特定名称来
主张姓名权的，该条第二款规定，“如果该特
定名称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与该自然人建立
了稳定的对应关系，相关公众以其指代该自
然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并依照第
一款规定判断诉争商标的申请是否对其构成
损害。

《规定》中还对当事人主张诉争商标损害
角色形象著作权的审查进行了规定。明确

“对于著作权保护期限内的作品，如果作品名
称、作品中的角色名称等具有较高知名度，将
其作为商标使用在相关商品上容易导致相关
公众误认为其经过权利人的许可或者与权利
人存在特定联系，当事人以此主张构成在先
权益的，法院予以支持。”

此外，《规定》还要求不得将政治、经济、
文化、宗教、民族等领域公众人物姓名等申请

注册为商标。

明确了不得恶意串通关系

2013 年修正的《商标法》第 7 条明确将
“诚实信用原则”作为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
遵循的基本原则，《规定》在对商标法具体条
文的适用上充分体现了该立法宗旨，体现了
保护诚实经营、遏制恶意抢注商标的一贯司
法导向。

比如商标法第 15 条第一款禁止代理人
或者代表人抢注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
标，实践中有的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不以自己
的名义，而是以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其他主体，
比如近亲属，或者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
等来抢注商标。如果此种情形不能按照商标
法该条款受到规制，将导致该条款极易被规
避，明显与诚实信用原则不符。

《规定》第 15 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商标
申请人与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之间存在亲属关
系等特定身份关系的，可以推定其商标注册
行为系与该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恶意串通，人
民法院适用商标法第 15 条第一款的规定进
行审理。”

当然，对于商标权益的保护还要慎重把
握“度”的问题，既保护在先权利人的合法权
益，也避免妨碍社会公众对社会公共文化资
源的正当使用。

《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总结审判的实践
经验，也是完善商标授权确权法律适用标准
的重要举措。该司法解释的颁布，有助于进
一步形成良好的商标申请和注册秩序，倡导
诚实信用、正当竞争的理念；也有助于充分发
挥商标和品牌在创新驱动、提高国际竞争能
力、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一周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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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授权确权立下新规

以案释法
议事厅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第十次党代会提出：
深入推进科学立法、
严 格 执 法 、公 正 司
法、全民守法。抓住
提 高 立 法 质 量 这 个
关键，加强重点领域
立法，拓宽公民有序
参与立法途径，健全
完 善 地 方 性 法 规 规
章 。 弘 扬 社 会 主 义
法治精神，加强普法
宣传教育，促进全社
会 尊 法 学 法 守 法 用
法。

亮丽风景线

·法在你身边

□本报记者 康丽娜

说起雾霾，人人都是段子手。
早上刷朋友圈，看见一个同学发状
态：“我的天！一出门，我以为我瞎
了⋯⋯”配图是早上灰蒙蒙的天。

生活在“毒”气整日笼罩的城
市，实属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要
想从根本上治霾，务必要以科学审
慎的态度，真正从源头开始治理，
调结构、促转型，低碳出行。

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发布了《日常防护型口罩技术
规范》（以下简称《规范》），这是我
国首个民用防护口罩国家标准，已
于去年 1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这
对于规范良莠不齐的民用防霾口
罩市场，将具有积极作用。

按照《规范》，防护级别根据空
气污染情况由低到高分为 D 级、C
级、B 级和 A 级，分别适用于中度
及以下污染、重度及以下污染、严
重及以下污染、严重污染，各级对
应的防护效果分别为不低于 65%、
75%、85%、90%。

据记者了解，A 级防护口罩是
在室外 PM2.5 浓度达 500 微克每
立方米，即严重污染时使用。B 级

防护口罩适应于严重污染（PM2.5
浓度≤350 微克每立方米）及以下
污 染 时 使 用 ，C 级 适 应 于 重 度

（PM2.5 浓度≤250 微克每立方米）
及 以 下 污 染 ，D 级 适 应 于 中 度

（PM2.5 浓度≤150 微克每立方米）
及以下污染时佩戴。也就是说，我
们外出时可以根据空气质量情况
选择合适的口罩并正确佩戴，从而

使吸入体内的空气质量达到良级
及以上水平。

据了解，目前，我国关于口罩
的 标 准 有《呼 吸 防 护 用 品 自 吸 过
滤式防颗粒物呼吸器》《医用防护
口 罩 技 术 要 求》《医 用 外 科 口
罩》，但都属于劳动防护类和医用
防护类标准。而民用防护类口罩
一直缺少规范，此次标准的出台，

有望对我国防护口罩市场进行有
效肃清。

记 者 发 现 ，市 面 上 热 销 的 大
多数防霾口罩都以“过滤效率”来
表 示 其 防 雾 霾 性 能 ，并 且 多 家 店
铺 声 称“ 过 滤 效 率 达 95%以 上 ”。
对 此 ，参 与 起 草《规 范》的 专 业 人
士 指 出 ，过 滤 效 率 仅 仅 是 指 口 罩
的核心部分——过滤布材料的过
滤 效 果 ，并 不 能 代 表 口 罩 的 防 护
效 果 ，避 免 目 前 市 面 上 的 防 护 口
罩只注重过滤效果而忽视密封性
的不足。因为口罩还有密封性问
题 。 如 果 密 封 性 不 好 ，口 罩 的 防
霾性能也会打折扣。

有鉴于此，《规范》对口罩性能
的规定使用了“防护效果”这样的
综合指标，以“佩戴口罩后吸入体
内的空气质量”这种直观效果来界
定口罩的性能。

此外，《规范》还对防霾口罩的
安全性作出规定。标准中要求口
罩应能安全牢固地护住口鼻，不应
存在可触及的锐利角和锐利边缘，
对甲醛、染料、微生物等可能会对
人身体造成伤害的因素，同时要求
口罩下方视野应不低于 60 度，避
免因口罩拱形设计过高影响佩戴
者的视线。

防霾口罩有了国家标准
□乔峻岭

1. 公民应有姓名、肖像、地址、住宅、
电话、手机等秘密，未经其许可，不得加
以刺探、公开或传播。

2. 公民的住宅不得非法侵入、窥视
或骚扰，公民的个人活动，尤其是在住宅
内的活动不受监视、监听或骚扰。

3. 公民的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窥
视、视查或公开。

4. 公民的储蓄、财产状况不得非法
调查或公布（依法需要公布财产状况的
除外）。

5. 公民的通信、日记和其它私人文
件（包括储存于计算机内的私人信息）不
得刺探或公开，公民的任何其他纯属于
私人内容的个人数据，不得非法加以搜
集、传输、处理和使用。

6. 公民的社会关系，包括亲属关系、
朋友关系等，不得非法调查或公开。

7. 公民的档案材料，不得非法公开
或扩大知晓范围。

8. 公民未向社会公开的过去或现在
的纯属个人的情况（如多次失恋、被罪犯
强奸、患有某种疾病等）不得进行收集和
公开。

公民的隐私权有哪些？

法典

法眼看事儿

□潘从武

去年，刘刚在某五金店购买了一套
燃气灶及燃气罐，谁知不到一周，燃气灶
就打不着火了。刘刚找到五金店老板李
华要求解决，李华便委派店里维修工张
伟去维修。张伟到了刘刚家，在检查燃
气罐时，燃气罐突然发生闪爆，两人瞬间
被炸倒在地。刘刚全身多处烧伤，其花
费医疗费 3 万余元，张伟也受到一定程
度损伤。

刘刚身体逐渐恢复，可他与五金店
老板李华就赔偿责任一直未能达成共
识。之后，刘刚将五金店老板李华及维
修工张伟起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赔偿
其各项损失共计 5 万余元。

法院对此案审理后，认定刘刚应对
事故承担 20%责任，李华承担 80%责
任，张伟无责任。在认定完刘刚的各项
合理损失后，判令李华赔偿刘刚各项损
失 2.9 万元，驳回刘刚对张伟的诉讼请
求，原被告双方均当庭表示服判。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43 条规定：因产
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
向产品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
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
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
偿；因销售者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
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

本案主审法官表示，本案中，刘刚从李
华处购买燃气罐，因无法使用，在维修工张
伟调试时发生闪爆。张伟系李华的店员，
其调试过程属于职务行为，不应承担赔偿
责任。李华作为销售者，销售有缺陷商品
并对刘刚造成人身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所以刘刚的起诉并无不当。但李华有
权在赔偿后向其他责任人行使追偿权。

同时，刘刚作为一名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人，在张伟提醒过安全隐患的
情况下，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存在一定过错，也应该对自身的损失承
担一定责任。据此，法院对事故责任作
出了如上认定。

燃气罐维修时爆炸谁担责？

仲裁案例

□王春

去年8月的一天，熊某骑着二轮电动
车外出有事，当他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
时，突然有一辆同方向行驶的货车后轮压
飞了沥青路面上一块碗口大的鹅卵石，飞
石如弹不偏不倚正好击中骑电动车的熊
某左腰腹部，熊某当即车翻人仰，在地上
动弹不得。路人迅速将熊某送到附近的
医院。经检查，熊某的左侧第 6、7、8肋骨
骨折，外伤性脾破裂伴有大出血，医生立
即施行了脾脏切除术。熊某的伤情经鉴
定，已构成八级伤残。

事发当日，熊某在医院打电话报警，交
警到现场进行了勘查取证，拍摄了熊某骑
行的电动车和那块碗口大的鹅卵石，并通
过监控找到了肇事车。当交警打电话找到
货车驾驶员张某时，张某丈二和尚摸不着
头脑，后来在查看了监控录像后，才得知自
己当时确实是开车压飞了石头打到了熊
某。但他认为自己是按照正常的行车路线
和速度行驶，并没有注意到汽车后轮会碾
轧到路面上的石头，更没有想到这石头会
飞出去发生致人重伤的严重后果。因此，
造成的损失不能由自己承担。

同年9月，交管部门对这起道路交通
事故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注明
张某、熊某均无违法过错行为，属交通意
外。熊某向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货车驾驶员张某、货车所有
者浙江某肉制品有限公司和货车投保的保
险公司共同赔偿其各项损失18.4万余元。

后经法官调解，保险公司同意赔偿熊
某经济损失16.8万余元；肉制品公司赔偿
熊某6421.62元。

负责此案审理的法官认为，这起交通
事故虽然交管部门作出了属交通意外，双方
没有责任的认定，但事故责任不等于损害赔
偿责任，交管部门认定事故责任的主要依据
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和道路交通安全
法的相关规定，而法院认定赔偿责任是基于
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同时考虑因果关
系、损害后果以及二者之间的过错程度，来
确定是否赔偿及赔偿多少。即便是各方均
无过错，根据公平原则，也应当由双方分担
民事责任，即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分担。

车轮飞石意外伤人致残
伤者最终依法获赔

□雨齐

惩罚性赔偿也称惩戒性赔偿，

是 加 害 人 给 付 受 害 人 超 过 其 实 际
损 害 数 额 的 一 种 金 钱 赔 偿 。 是 一
种 集 补 偿、惩 罚、遏 制 等 功 能 于 一
身 的 赔 偿 制 度 。 惩 罚 性 赔 偿 的 主

要 目 的 不 在 于 弥 补 被 侵 权 人 的 损
害 ，而 在 于 惩 罚 有 主 观 故 意 的 侵
权 行 为 ，并 遏 制 这 种 侵 权 行 为 的
发生。

侵权行为有惩罚性赔偿吗？
知法


